
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

整改复查意见书
(京东)应急复查〔2023〕执 00037 号

北京博士伦眼睛护理产品有限公司(91110000600033391W) ：

本机关于 2023 年 4 月 7 日作出了责令限期整改

的决定[（京东）应急责改〔 2023 〕（ 执 00049 ）号]，经对你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复

查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1.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（该单位库房储存 15 桶硼

酸，每桶 200kg，共计 3吨）（已完成整改）

（以下空白）

被复查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（签名）： 薛继斌 证号：01000124035

闫爱娟 证号：01000124066

北京市东城区应急管理局

2023 年 5 月 5 日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，一份交被复查单位。


